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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 別 ：釋憲聲請書 

聲 請 人 ：鄭耀南 

代 理 人 ：沈政雄律師

為 土 地 徵 收 事 件 ，因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燒 势 年 度 秭 更 一 字 第 3 號判块及

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 度 判 字 第 12 5 9號 :判族麵龜角之铷專5 芳 節 I 修靠
.  ■

公 布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7 條 、7 9 年 3 月 好 舞 稱 窝 公 布 大 | 捷遽系與土地聯

合 開 發 辦 法 第 4 條 第 1 項 及 9 1 年 漆 |  1 1 白修正余布本地徵收條树第

1 0條 第 2 項 但 書 、第 1 3 、1 4 、1 5條撓定肴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袭依司法

院大法官案件審理法第 5 條 第 〗 項 第 2 款 親 定 ，聲 請 解 釋 憲 法 ：
• 1 -

一 、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目 的 ： ，

緣臺北市政府為辦理臺 :Jt都會菡大寨嫌壤系趣新店線萬隆站工栽  

及 聯 合 開 發 不 動 產 興 闢 事 業 ，需 為 斯 杳 你 藏 毫 :海 寶 : , 9 〇 醛〇 

0 段 0 小 段 第 3 5 1之 4 、 、'3部表:1;地號』 :筆 主 地 教 巍 用 ％) 

，以 及 同 段 第 1效 之 6 、3讣 之 3 )、3额::蜷號3_筆玉:地 （诚 癖 换 ，隹  

• 宅 區 ）等 參 筆 土 地 ，經 該 府 申 請 时 歡 部 龄 鋒 牟 3 月 j 痒乘台歐地 

字 第 09 2 0 0 6 0 9 2 5號 函 核 准 啟 收 ，# 請 人 本 服 ，糖序訴參遭敬回後 

，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上開徵收毳分，惟經臺此高等教政法院97 

年 度 訴 更 一 字 第 3 號 判 決 （聲 證 ◎ 及 孽 高智政法隐败秦聲判宇潔丨 

U 5 9 號 判 決 （聲 證 2 ) 駁 回 確 定 。查輿所璣用，及具有董妻塒聯維也 

規 定 ，包 括 •• 9 0 年 5 月 3 0 日修正会布太舉棣遷法第7 條 、的 卑 10 

月 2 日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辦潘第4 條 第 i 項 、第 6 條 及 91 

年 1 1 月 2 日土地徵收條例第 1 0媽 第 2 項钽書 ' 第 I f 、 、:丨5:修 

，侵 害 憲 法 第 1 5 條保障人民財產:權，;牴觸意法正當行政藤序原剡 

、第 2 3 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及 比 例 康 則 ，爰揭出本件聲請，期私獲縣 

宣 告 違 憲 之 解 釋 ，俾得對於上揚確定終局裁判，提 起 再 審 之 訴 。

二 、 疑 義 之 性 質 經 過 與 所 涉 之 憲 法 條 文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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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）疑義或爭議之經過

1 、聲請人為臺北市 .00!區 段 0 小 段 第 199-6、351-3、351-4、352 

、356 、356 - 1地 號 6 筆 土 地 （下 稱 系 爭 6 筆土地）之土地所有權人 

。臺 北 市 政 府 於 民 國 7 9 年間為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 

萬 隆 站 工 程 ，原 先 就 第 3 5 1 4 、3 5 2 、356-1地 號 3 筆 土 地 （使用分區 

••「交逋角地」 報 經 内 政 部 以 7 9 年 5 月 9 日台内地字第801742 

號 函 核 淮 徵 收 。嗣 臺 北 市 政 府 與 聲 請 人 於 8 0 年 6 月 10 9 就上闕第 

351，4 ' 3:52 、356-1讁 3 筆土 地 ；於 同 年 I2 月 3 0 日再就另外第1雜 4 

> $丨51-3、35e 號 3 筆土1% (使用:分 每 ： 「第 4 種住宅區」；，即箭麟 

交通用:地 之 础 鄰地:） ，分 別 簽 訂 「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契釣 

j ，約定由聲請人及其他土地>^斤有權人先行無償提供土地供臺北市 

政 府 使 用 ，以合作興建聯合開發大樓建築物。臺北市政府續於8 2 年 

9 月 2 5 日公告實施广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縣萬隆站（交 6 

、7 ) 聯舍開發 計 畫 案 j 計 畫 圖 説 ，並 於 8 3 年 1 月間將上揭已公告 

徵 收 之 第 351 - 4、352.、356-1.號 等 3 筆交通用地之土地，報請内政部

•同意擦_ _ L開 7 9 年 聞 3 筆 撳 收 處 分 。

2 ' 聯 峰 開 發 契 鍚 咸 立 後 ，因 建 築 鴒 規 劃 設 計 、開着鼻地所在樓層瘓位  

分 配 箏 事 宜 ，遲 泰 能 提 is:建築埶 M之 申 請 ，旲本件行政訴訟起訴時 

;仍未施工 輿 建 。但:上揭〇〇段 〇小 段 第 331-4、:澉2、3鉍 - 1滅 筆  

交 通 用 地 之 土 地 ，作 為 太眾捷運設施系統之萬隆站使用；& 先由臺 

：& 市 软 府 於 8 7 年 1 2 月 提 報 壤 工 ，8 8 年 7 月驗收並通車營運。9 0 年 

間 聲 請 人 上 開 系 爭 6 筆 土 地 ，因遭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依臺灣臺 

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9 0 年 6 月 2 2 日北院文9 0 民執全宙字第2030 

號 函 辦 理 假 扣 押 蜋 制 登 記 ，經臺北市政府议聲請人未於其所定期限 

内辦理假扣押塗：銷登記•，連反聯 合 開 發 契 約 第 I2 條 第 3 項規定為由 

，將 上 開 包 括 3 筆 交 通 用 地 及 3 筆住宅用地毗鄰地在内之6 筆土地 

，以興 辦 「交i t 事 業 」名 義 ，申請内政部於 9 2 年 5 月 2 日以台内地 

字 第 0920 0 6 0 9 2 5號 函 核 准 徵 收 ，經 臺 北 市 政 府 於 9 2 年 6 月 3 曰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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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府 第 四 字 第 09202091000號 公 告 ，同日以同府地四字第09202091002 

號 函 知 聲 請 人 。

3 ' 聲 請 人 不 ^ _ ，循 經 訴 願 程 序 遭 駁 回 後 ，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 

上 赌 徵 收 處 分 ，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 3 年 度 訴 字 第 1 5 9 8號判決 

撤 銷 訴 顧 疾 定 及 原 處 分 ，内政部友臺北市政府提起上訴，由最高行 

政 法 院 9 6 年 度 判 字 第 2077.號判決廢棄雇判泱發回更爲 :審理後，經 

臺 此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7 年度訴更一字第 3 號 判 決 駁 回 ，聲請人;5P服 ， 

提 起 土 訴 ，復 遭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 度 判 字 第 12紗號判決敏回上鄉 

，，並 謂 「上 蚌 人 其 餘 主 張 ，均 經 原 審 於 判 決 内 詳 為 敘 述 ，經核亦無 

違 誤 」等 語 （判 決 第 2 1 專 ） ，即亦猨用原審判決所適翔之親定，本 

案 ®而 終 局 確 定 。

(二 ）疑義或爭議之性質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1 、上 蘭 終 局 確 定 判 決 理 由 ，略 以 ： 「本 件 系 爭 6 筆 土 地 ，其 中 前 3 筆 

屬 交 通 用 地 ，後 3 筆 屬 住 宅 區 （毗 鄰 地 ） ，因都市計晝委員會決議 

以 聯 合 開 發 方 式 將 『交 6 』 、 『炙 交 通 用 地 與 住 窀 區 毗 鄰 地 一 併  

興 建 - 且 係 採 共 構 型 式 設 計 ，整 體 開 發 ，結 構 一 韙 * 必須使用全部 

之 基 地 範 圜 ，而 無 法 分 割 ，自 有 胖 徵 收 笔 與 要 ，故系爭土地自有 

依太眾捸運法第 :6、7.條規起一併徵收之必要」 （臺此高等抒政法德 

9:7 竿 度 訴 更 一 字 第 3 號判決，第 6t 頁）、「太舉捷運系統土地間發之 

主 管 機 關 ，為 各 該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主 管 機 關 ，為太眾捷運系銃土地聯 

合 開 發 辨 法 第 4 條 第 1 項前段所親定…關於大眾捷運系統土地:開發 

部 分 ，台北市政府即需用土地人本身即係大眾捷運系統止地開發之 

主 管 機 關 ，因 之 關 於 聯 合 開 發 部 分 ，顯 非 屬 『需 用 土 地 人 興 之 事  

業 ，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』之 情 形 ，自無另將該事掌

- - 計耋省教目-的事業4 辛 獅 I 聲可名必要 -」- （同前判 決 名 、—i l __ 

本 件 業 於 7 8 年 辦 理 都 市 計 晝 變 更 時 ，曾 於 7名年. 5月 1 3 及 1 6 曰辦 

理說明會… ，堪認系爭土地之像收業已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 

2 項 但 書 之 規 定 ，本件既經行政院所為興辦:交通事業許可，且已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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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 成 並 營 運 中 ，參 加 人 於 9 2 年間為繼續興辦該業經許可之交通事業 

而 申 請 徵 收 系 爭 土 地 之 前 ，自無須再就事業計晝報經目的事業主管 

機 關 請 求 許 可 興 辦 事 業 ，亦無於申請該許可前舉行公聽會之必要。 

j  (同 前 判 決 第 7 4 、7 5 頁） 、 「系爭土 地 之 徵 收 ，主要係因原告無 

法 塗 銷 系 爭 土 地 之 艮 扣 押 登 記 所 致 ，參加人因而解除雙方間之聯合 

開 發 契 約 ，改向被告申請徵收系爭土地等之事實…應認系爭處分所 

根 據 之 事 實 ，為 客 觀 上 明 白 足 以 確 認 者 ；再參考上開發回判決意旨 

，本 件 被 告 雖 未 依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般條親定給子原告睡述意見之機 

會 ，難認有何違法之處」 （同前判爽第 7 6 冥 ）: # 由 。

2 、據 上 判 決 所 適用之•法令規定，涉及牴觸憲渣疑:義之條文:及性質#下 

漆 ' . . . . . .

(1) 9 0 年 5 月 3 0 曰 修 正 公 希 （T 同）大惠捷遽法 第 7 條

第 1 項 ： 「為有 效 利 用 土 地 資 源 ，促 進地區發 展 ，主管機關得自 

行 或 與 私 人 、園體聯合辦瑷大眾捷運 系 統 路 槔 、場 、砝 

土地及其 stb鄰地區土地 之 開 發 。」

第 2 項 纟 「有 下 列 情 形 史 一 者 ，為前項所稱之此鄰地區土地:一 

'與 捷 運 設 施 用 地 相 連 接 者 。二 、輿捷運設施用地在同 

一 街 廓 内 ，且能與捷運設施用地連成同一建築基地者。 

三 、與捷蓮設施甫地相鄰之街廟，希以地下道或陸橋相: 

連 通 者 6 」

第 3 項 S 17大 眾 捷 運 系 綵 硌 線 、場 、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:腓發所 

需 之 土 地 ，得 依 有 償 撥 用 、協 議 購 買 、布地熏劃或遐段 

徵 收 方 式 取 得 之 ；其■依協議購寛方武辦理者，主管機關： 

應 訂 定 優 惠 辦 法 ，經 協 議 芥 成 者 ，得声主管舉神声辞帑  

請 徵 收 ° j

第 7 項 ： 「第 1 項 開 發 之 規 劃 、申 請 、審 意 、土地取得程序、開 

發 方 式 、容 許 使 用 項 目 、獎勵及管理監督之辦法，由交 

通部會同内政部定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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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規定容許非屬大眾捷運系統用地而為其附近毗鄰地區之土地 

，得 由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報 請 徵 收 ，因 其 徵 收 為 公 有 土 地 後 ，係為興 

建 住 商 混 合 大 棲 ，由政府與私人地主及投資人從事權益分配後， 

政府:分得建物及土地部奋則加以出租或出售，不受土地法第 2 5條 

規定皂:限制，然 捷 運 路 線 、場  '蜂 本 身 所 需 用 地 ，已可依同法第6 

條 親 定 侬 法 槪 艉 捷 遽 魏 施 溯 地 取 得 1 赢闊;規藏車管機關取得非捷 

運 設 滅 讳地之 Slfe鄰 地 瞌 主 地 瓣 裡 翁 合 間 發 ，僅係圖玖增加興建往 

脔 滿 佘 犬 樓 之 鑫 祕 齒 辕 出 鮮 # 捷 運 設 施 荞 邋 尤 「会共梗用 

. J 自;的）: 此 爲 餐 麵 魏 夂 咸 _ 售 私 人 息 「私•用」 目的，#  

建基於單獨 起 会 益 坻 ，寧 符 合 「会 用 或 其 你 会 兹 目的」之 要 求 ， 

且 關 於 開 發 角 地 之 土 地 取 得 、:開發 方 武 等 事 宜 ，概括授權以法規 

命 令 定 之 ，相 關 要 件 、程 序 来 以 法 律 明 定 ，牴 觸 憲法第 2 3條規定 

之 法 律 保 留 及 比 例 原 則 。

(2) 7 9 年 3 月 1 5 日制定会布发眾捷運系巍土难聯合開發辨法

第 4 # 第 1 項 ：.「未幕捷違:系統主地開發之袁管機關，為各謂大 

• •.雜捷違;系痛;龜方'主管機1關 +』

第 6 條 ： C埶行機關春锻龙苯捷速系統銘_ 計 畫 ，衡酌當地都_

人 口 #地 區 潑 藏 .愫 擦 士 擬定聯音開發計 # ， 

併同丨申讀太賢格與申請辦痕 * 却約巍約及保證事頊、欽 

及 權 利 ，義赛分配事頊 *報請主管機關檍定公告實施没  

j

① 本 件 臺 北 市 政 府 於 8 2 年 9 月 2 5 曰 魯 告 實 施 「豪北都會區太攀 

捷運系銑新 店 縣 萬 隆 蛄 （交 6 、7 ) 聯合開發計晝案」計晝廚說 

，爰 以 當 時 法 令 傲 據 7 9 年 3 月 1 5 曰制定公布大眾捷運系統本 

地 聯 合 開 發 辨 法 為 釋 惠 #的 。同 辦 法 第 4 條 第 1 項規定為確定 

判 決 所 適 甩 ，而 第 6 條規定雖未經罐定判決明文適用，惟其為 

申請徵收太衆捷邃系統聯合開發 _螝見前提程序，具有重要關聯 

性 ，爰併為聲請解釋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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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系爭規定以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之主管機關即為大眾捷運系 

統 主 管 機 關 ，並規定核定聯合開發詩晝公告實施之主管機關即 

為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主 管 ;^關 ，此使大眾捷運系統主管機關本身同 

時身兼聯合開發用地需用土地人及事業計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

之 地 位 ，則 關 於 毗 鄭 地 之 範 園 ，僅 由需扃土地人即大果捷運系 

統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即 足 。壤 因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1 0條 第 2 項規定之 

結 果 ，規 範 毗 鄰 地 土 地 取 得 方武之礙 合 開 發 事 業 計 晝 ，因無目 

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麵 ，自無槐依土地徵教條微第 1:0條 第 2 項巍定報 

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雜给争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孫陳述意見 

之 機 會 ，大眾捷運法及大笨捷違系 i i i 地 聯 合 開 發 辨 法 第 6 條 

規 定 ，亦 無 於 執 行 機 關 藏 趑 聯 合 简 營 詩 晝 、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

公 告 之 程 序 ，給予土地所漪權 .人陳述意見或應辦理聽證之規定 

，均 違 反 憲 法 正 當 #政 程 序 原 則 。

(3) 9 1 年 1 1 月 2 日修正公雄土地敏收榛例

第 1 0條 第 2 項 但 書 ： r 需用土地人於事 #計晝報 #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許 W前 ，應 舉 行 余 踗 會 ，鵃取土地所有 

權 A；及利害關係鑫之意見 .。但因舉辦具機密

性之國防事業或:已舉行公聽會或説明會者
• • .

，本 在 此 限 B 」

第 13條 ； 「申請纖收土地 .歲土地改氣 物 ，應由需用土雜;人擬具詳 

鳐 徵 收 許 晝 嘗 ，並 傳 真 徵 跑 土 地 厨 #或土地:改良物请册 

及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_，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，並副知談 

管 直 轄 市 或 縣 （市 )主 # 機 關 : 。 j  

第 M 條 ： 「徵 收 土 地 或 土 地 殊 良 物 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。」

第 15條 : 「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 徵 收 案 件 ，應 遴 聘 （派 ）專家學 

者 '民間團體及相關:機瓤代:表，與合議制方式辦理之。 

前 項 專 家 學 者 應 由 地 政 、環壤影 f 評 估 、都 市 計 畫 、城 

鄉規劃等專業領域举者 耝 成 ，其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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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表 不 得 少 於 2 分 之 1 。」

①  第 1 3、1 4 、1 5條規定為做成本伴土地徵收處分之核准程序規定 

，其 法 條 規 定 雖 未 經 確 定 判 決 理 由 所 明 示 ，但其既認為徵收處

分 合 法 ，上開規定即實質上為其所適用。

②  第 1 0條 第 2 項但書規定對於巴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豁免齋角 

土地人於報請自「的箏業主管機 關 許 可前舉行公聽會或説明會之 

義 務 ，来 考 董 前 攻 於 夺 帑 对 專 擬 慈 或 變 更 將 :縱 使 舉 抒 會 聋  

說明:會，、碓 鱼 禮 績 豸 鳅 事 業 鼻 養 _毹 中 r 時(，笆歷晞多费；.*嚅

用土地人之 _ 業計晝沒射 . #鞭 4 ^ 聲 _ 主施 . 況 ，慈鹵憬事變:
. . ..  ~ * ■* . ■ • -

更而須為刹盎衝突 a 翁 要 ，鄱炽多年前之奋聽:會翁説萌 

會意見為核漼徵收之 -傲據，顯 #合 於 現 f 。而 第 P 、14、1病 |  

對於中央:主管域 酿 核 推 生 地 徵 收 人 僅 规 襄 其 核 准 權 限 ^並 泰 _  

文 「核 准 徵 故 機 關 _ y 亦 應 給 予 土 地 所 鲁 #人 陳 述 :意 見 #以 公 隸  

方 式 舉 辦 聽 筆 ，以m 雜挺體察土鸠關 ♦ 人於 憒 事 變 戽 巍 乏 刹 養 . 

狀 態 友辩薷 南 a 祕是夸存崔發益迤 需 求 *游 乎 #憲 雜 车 翁 論 越 &  

程序原則:。 : ...... .• .

三' .侵害.聲請乂基本;權巍清翁幕義秦.修叙森碟•

( 一 ）大 眾 捷 運 法 第 7 榛 規 楚 溶 許 被 忧 太 眾 捷 運 蕃 統 路 線 、場 夂 雄  

毗 鄰 地 區 土 地 ，侵 害 聲 請 人 依 憲 法 第 1 5 條所保障之 .財差親乂 • 

牴 觸 蕙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之 此 例 原 則 ：

卜 按 人 民 之 財 產 禮 應 予 保 障 ，憲 法 第 I5 絛 定 有 明 文 。國蒙因發蹲識霉 

他会益目的 各 必 要 ，得依法概枚 A 疯之財 雇 ，對'被徵吹缚產考:襻鱗 

人 而 言 ，係 為 僉 共 利 羞 所 受 乏 将 别 犧 牲 ，國家應給予合筚乏補身 I  . 

且 補 償 與 損 失 必 镇 相 當 ;。上:述出於「蠢 用 」或 「其 胁 会 益 雇 的 .為 

國家徵收發動之要件之一 :j 所 謂 r 公 用 4 係 指 供 公 共 使 阁 ，图輕遽 

問 ，但 其 他 公 益 目 的 之 概 括 事 由 所 指 範 園 為 何 ，大法官解釋並無明 

確 闡 釋 ，惟 是 否 包 括 此 府 徵 收 私 人 土 地 疫 ，廉 其 #芒 人 使 思 專 垄 吳  

出 租 、出售等滿足財 政 收 入 之 使 用 目 的 ，即 學 理 上 所 稱 「私用徵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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丄 ，非 無 疑 義 。依 學 者 見 解 ，如 屬 私 用 徵 收 ，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

，立 法 必 須 出 於 追 求 極 為 重 要 的 政 府 利 益 ，舉 例 以 言 ，如果授權發 

動 徵 收 之 目 的 ，係為消除嚴 重 危 及 公 眾 健 康 或 安 全 之 有 害 狀 態 ，則 

其 目 的 應 可 被 認 為 極 為 重 要 （釋 字 第 6 0 9 號 解 釋 ） ，又如是為消弭 

土 地 所 有 權 遭 極 度 寡 占 所 造 成 之 嚴 重 社 會 不 公 與 衝 擊 ，因此授權徵 

收 以 進 行 重 分 配 立 法 目 的 也 有 可 能 符 合 極 為 重 要 之 要 求 （參照陳仲
r

璘 「徵 :收之蕙法拘束：以私用徵收的憲法審查為中心」 台大法學論 

叢 第 磡 卷 第 3 期 第 1 0 6 6寅 聲 證 3 ) V至於單純以經濟發展或挺供 

私人使用:自的、增知稅收農就棄等目的之徵收 .，參照近年來美國憲 

法 實 務 案 例 及 各 國 立 法 之 發 農 》採 取 嚴 格 審 查 或 限 縮 解 釋 之 立 場 ， 

截 至 2t :lG 年已經有 沾 洲 為此專:門修政州憲务或法律，立法限縮政 

府 徵 收 權 之 行 使 ，卻 排 除 為 私 人 零 售 、辨 公 室 、商 業 、工業或住宅 

發 展 之 目 的 ，非 公 共 使 用 之 範 園 。而各州法院判決實務 J i ，例如密 

西根州最高法院於 2 0 0 4年 Cotmy of Wayne V.扭站hQ〇pk案 判 決 中 ， 

認 為 只 有 在 3 種 情 形 之 一 ，移轉祐:徵收財產給私人之情形才有可能 

是 「公 共 使 用 」 ：1.只有在涉及極端頻楚的公共必需物，且除此之外 

不 具 可 實 # 性 ，亦即受移轉毛私人事業系提供含共必需物，且該事 

業 之 存 在 ，仰賴僅於政府之協調下才能:聚集土地•之使用；本私人對轸 

系爭財產之使用仍對公眾負賁；3.被徵收土地之選擇本身及建基齡猶 

立 的 公 益 重 要 牲 ，雨 非 考 慮 後 讀 的 使 用 ，•因此，該案州政府計畫建 

立 太 塑 商 業 與 科 技 園 區 辟捉進鐵濟成長而徽收原告土地，惟商翁與 

科 技 圊 區 並 非 引 賴 僅可能在政府協調下始可獲得土地使用，且計畫 

並 無 政 府 任 何 後 續 監 督 ，而其最終 .是要讓私人企業取得系爭土地以 

便 追 求 他 們 自 己 的 商 業 利 益 ，不符合上述王種情形而認為徵收違憲 

。此 外 ，俄 亥 俄州最高法院於 2 0 0 6年 Norwood, Ohiio V. H om ey素判 

決 中 ，亦認為基於防 止 都 市 更 新 計 晝 所 選 定 之 地 區内，呈現處於惡 

化 狀 況 而 形 成 衰 敗 地 區 而 徵 收 私 人 土 地 ，以提供政府及社區經濟利 

益 ，因所謂曰益惡化衰敗之地區屬於一種推測性的未來可能情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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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徵 收 當 時 之 狀 況 ，違 反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，不符合公共使用之要求 

。奥 克 拉 荷 馬州最高法院於 2:006年 Board of County Commissioners of 

Muskogee County v. Low ery案判決中.，同認為允許經濟發展納入「 

公 共 使 用 」或 「公共目的」之 類 別 ，將 會 模 糊 「公共 j  (public) 與 

「私 人 」 （private) 之 界 限 ，導1致憲法對於土地徵收權力之限制規定 

無 效 （參 照 黃 兆 偉 「美國土地徵收会角要件之相歸判決與法拳簡 # 

:(二〇 」現 我 趣 政 人 與 主 地 如 I3:卑 4 月 第 4〇頁圾下，聲 證 4 ) 8 

'、大幕捷運法 S  7 條規定之立法目 i 的 爲 「赛效制掛 .土地資焉、促趣地 

區 發 展 j ，規 定 主 管 機 關 得 自 行 或 與 私 人 、團體聯合辦理太眾捷應: 

系統路線 ' 場 、站 土 地 及 其 毗 鄰 地 區 土 地 之 開 發 ，如協議價購不成 

，得 徵 收 毗 鄰 地 區 土 地 。然 毗 鄰 地區土地並非捷運設施用地，大眾 

捷 運 系 統 路 線 '場 、站 本 身 所 需 用 土 地 ，即屬於交通用地或捷違設 

棘用地:，色可 侬 笫 6:條 規 定 依 法 徵 收 使 庵 ，—雜捷運韻滅:之会其德 

羝 並 森 妨 礙 钶 齓 尚 須 徵 挺 秦 itt鄰地搔之 4 魏 ？查此親定棘夂歲過 

拿 申 ，相 _ 人 箨 乏 發 言 纪 锋 ；有 說 明 希 望 捷 運 糸 統 癘惠齡狐 燋 ‘ 

得 用 塊 ，辟聯:舍開發冬方沬取代土地敏收，以 創 造 利 潤 ，並變_  

都 市 之 吏 新 工 作 ，藉由實質上結舍運輸 m 痴 及 其 他 土 地 使 用 ，德建 

築 物 内 部 動 線 及 空 間 安 排 構 成 單 一 之 複 合 體 ，捷運建設機關及私人 

投資業者均能分享開發利益」 （立 法 院 公 報 第 7 ? 卷 第 0 期委焉會 

紀 錄 第 5 頁 ，聲 镫 5 ) ; 有 提 及 「與 第骑條規定大眾捷違系銑營遽  

機 冓 兼 營 其 他 附 屬 事 業 之 规 定 相 鄭 合 ，痗以充實捷運系統之財源，

其經營方式可為自行經營或出租場跑給抵丨間經營」 （立法院發報第 

7 7 卷 第 6 3 期 娄 員 會 紀 錄 第 I I 頁 聲 證 5 ) ，亦依據實務運作陳 

稱 ： 「因聯合 開 發 方式雖會徵求毗鄭地主之意願由其決定是否加入 

聯 合 開 潑 ，但 如 遇 到 雖 6 徵 求 同 意 簽 对 铖 議 嘗 ，但可能事適壤遠菌 

其 他 因 素 反 悔 ，少部分人反悔會妨礙整個基地之聯合開發，此時就 

依 第 7 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」 （立法院公報 

第 8 5 卷 第 2 9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第 3 4 1 頁 ，聲 證 6 ) 。而本條項係於 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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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審 查 會 時 所 加 入 ，查 其 立 法 意 旨 說 明 指 出 ：「1.聯合開發係公司兩 

利 的 方 法 ，惟 其 關 鍵 因 素 在 於 所 需 用 地 如 何 取 得 ？如何讓地主拿回 

部分土地自行開發利用以分享開發之利益。2•此種用地取得之方式， 

宜 採 地 主 可 以 分 回 土 地 之 區 段 徵 收 （最少可以分回原面積百分之 4G 

) 以 及 市 地 重 劃 （地 主 可以分回原面積百分之 5 5 左 右 ） 。3•現行法 

I 令 所 定 得 辨 理 市 地 重 劃 、區段徵璐之事項均應璐合開發:有别，.難以

I 換 用 。4.為 顧 及 市 地 董 劃 或 遥 段 糠 : _籍 条 達 成 ，增 加 辱 議 本 成 者 ，

! 择 徵 牧 之 j (立 法 院 含 敏 第 ？7 卷 第 噼 ,鞠 院 會 紀 錄 第 3 5 盖 M 頁 ，

[ 聲 證 7) 〇

、去 上 立 法 資 料 可 知 ，大 眾 捷 連 法 第 7 條規定得徵收毗鄰地區土地以 

" 為 聯 合 開 發 ，係 為 使 「捷運設施用地之土地取得」較 為 容 易 ，因基

地 面 積 擴 太 而 採 取 興 辦 大 樓 之 聯 合 開 發 ，苛使地，主分回部分土地:而 

: 分 享 開 發 利 益 ，以 取 代 徵 收 之 方 式 ，且開發後不動產得提供捷違木

； 策捷運系銃營運機構兼營其他附屬 事 業 * 以減少徵收截儻鱗費成丰

| 支 出 或 事 業 經 營 虧 損 。而依大取捷運系統先地聯合開發辨法第 3 絛

第 3 款 規 定 ： 「本 辦 法 用 語 定 義 如 下 ：… .三 v 聯 合 開 發 H 系指车管 

丨 .機 關 與 私 人 或 團 磕 合 作 開 發 踏 發 用 地 ？獄有練利用土地資源之不 

丨 差 興 闢 事 業 面 言 6 j 並 依 第 14條 規 定 ，得裰求土地開發投 資 人 ，由 

丨 4 辨 機 攔 與 狻 資 人 簽 釘 投 資 契 約 ，第 1 0 條 巍 览 授 資 矣 鈞 書 簽 _ ，

丨 躲 :資 人 毒 侬 建 築 法 令 規 定 申 請 建 渣 執 腾 ，第烈释親定建物全:部或部 

i 分 街 租 、設定地上權或以其他方武交由投實:人就—經 營 者 ，第 尨 搽

規 定 執 行 機 構 於 必 要 時 ，得龜主管機關;棱維，出租或出:售開發之公 

有 不 動 產 等 規 定 可 知 ，因 捷 運 場 、站本身所需用土地面 積 ，且為交 

通 用 地 土 地 ，僅 能 單 純 做 捷 運 系 統 煬 、站 使 用 ，無法春其中興建隹 

宅 、商 業 用 途 之 大 樓 使 用 ，故必須取得毗鄰地區土地以符合一定基 

地 規 模 而 得 興 建 住 商 混 合 大 樓 ，並 結 合 既 有 場 、站 設 施 營 運 ，且興 

所 興 建 住 商 混 合 大 樓 屬 於 公 有 部 分 ，係 交 由 投 資 人 經 營 ，並得予以 

出 租 或 出 售 。因 此 ，所興建住商混合;^樓雖有部分作為捷丨運場站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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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或 相 連 結 通 道 使 用 ，但 此 係 基 於 交 通 用 地 本 身 之 用 途 ，至於毗鄰 

地 土 地 因 使 用 用 途 為 住 宅 或 商 業 ，即係提供所興建大樓得供出租或 

出 售住宅 或 營 業 之 用 部 分 ，並 #供 掩 遵 設 施 用 途 或 其 他 公 共 使 用 。

4 、 以本伴聲請案所涉臺北部 會 鼠 4 眾捷 違 系 統新店旅萬隆站工鸦為例 

，興 辧之 聯 合鞯發 大 樓钮瘀毫北市羅斯福路，為 地 上 F 7層 典 下 2 層 _

共 1 3 6 戶 之 铜 筋 混 凝 結 構 之 推 餘 聽 佘 先 樓 ，與 捷 運 萬 顧 姑 2 號 

入 口 共 構 。.基地面廉•丄g虹 ，M 丄 范 有 土 地 所 倍 比 例 27‘5變 ，•而碑坪 

地 面 稹 佔 130 t  n f ，度 通 爾 地 也 筇 Q n f ，_ 途為集合住宅:、一般事務 

所 、商 塲 或 薄 售 # 、聲 車位 赛 V谛椹益分軾結果經市淼擒定鍺果， 

地 主 比 例 有 务 之 6 1.〇6 )投 資 A 比 例 育 分 之 38J 4 (新店線萬腠站土 

地 開 發 案 權 益 分 配 袭 整 暴 ，聲 證 8 ) 。而市政府所分得 建 物 ，則予以 

處分標售由私:未取 得 。_ :此 ，a* 鄭地部倉土地大於交通用地 2 倍丰 

，即 毗 鄰 地 竟 反 客 為 生 *如 去 地 被 市 卷 府 徵 政 之 後 ，亦非作為棟運 

嵌 施 辨 途 ，而係興建:聯:#•闕發大樓後，歸屬市政府所有部分建物則 

. 予以遨租翁出 '售#處会: ; 萬 摩 隱 _ 合 開 普 輿 樓 * :臺北市議會 

公 報 第 7 7 卷 第 3 期 第 4热 < 鈴 ® I ，聲 證 9。萬芳租區站聯合開發太 

樓 ，臺北市議會公報第方:卷 #  3 期 第 躲 〇、4:94頁 ，聲 餐 tO) » 事 

實 上 ，本件捷運設施糸統之瀹撞 r站使 .箱交通用她（交 i 、7:) 竿先 

由 臺 此 市 政 府 於 8 7 年 12 .爿 '提報竣工，8:8年 f 月驗救 J i雜 車 營 逄 ， 

聯 合 開 發 大 樓 於 如 年 4 月 _轉 逢 造 敎 愈 ，9 6 年 7 月取釋使用栽煦，： 

可 知 ，捷 蓮 設 旅 系 統 場 站 之 後 #輿 #香蘭着大褸本可分離使用而無 .  

必 然 連 結 關 係 。

5 、 系 爭 規 定 非 基 於 公 共 使 用 之 目 的 ，且僅以毗鄰地土地與捷運系統用: 

地之位置因素為 考 量 ，無法通過土地徵收之目的性審查：

據 忑 所 逑 ，太 赛 捷 遂 象 第 7 饞 盡 宸 ，•管機關竭徵帙德缚設施系統 

:場站土地遞鄰地篋非捷遽:系躁■祕之本飑，慈非為條捷運設氇之俵 

用 ，係 為 使 刹 取 得 土 地 ，商蔣補發 剎 益 由 地 主 滅 享 ，並與徵收取得 

之眺 .鄰地區私有土地充為公有地後，提高建物權:益分配之比例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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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 分 得 建 物 出 租 、出 售 ，以其所獲利益作為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

基 金 之 經 費 。惟 此 一 規 定 ，顯然無法通過土地徵收之目的性審查。

申 言 之 ：

( 1 ) 倘認為徵收毗鄰地係為使捷運場站所帶來交通便利以外之地價  

或房價上漲:利潤等開發利益由附近居民共享，然此已非大眾捷 

運 法 第 1 條 規 定 「加雖都市運輸政璐促進大眾捷蓮:系統健全 

發 展 」之立：法 目 的 ，且反更助雜 翁 胙 、哄抬审區整體房價之連 

動 誘 因 ，其結 果 ，高 #償鮮導致 太多數 本 民 之 購 雇 極 度 困 難 ， 

是 杏 係 為 增 進 公 矣 利 蠢 ，顯有魏:間j  .

( 2 )  其 次 ，倘認為將私有土地摄收以興建建物巍將其租售私人，再 

以其所得以挹注興建大眾捷運系統鎳費或營運所需，此 即 屬 # 

述 所 指 「私 用 徵 收 」 。亦 即 ，主管機姻為钱.利土地取得及開發 

所 獲 利 益 可 能 得 以 充 當 後 續 興 建 其 藝 捷 遲 系 統 之 資 金 所 需或: 

彌 補 捷 運 營 運 機 構 虧 損 等 *但關於大眾捷違系統之興建資金來 

溽 ，既已有納稅義 務 人 所 繳 稅 轉 ，並經由預算程序分配以為經: 

費 所 需 ，卻以徵收其■本崦；更為甚賨佘籌攙之手段，即輿圾徵 

收土地而增加稅收目的無.異;，參 諸 前 _論 8  土海徵收矣實務發 

展 ，亦不符合土地徵收目的應為公共使用之泰求。

( 3 )  再 者 ，倘鱗為係為減緩捷運場站辨需交通用 V魏土地取得之阻力

，但聯合開發既為替代土地徵收之手段，.自本得以此手段不成 

反 更 成 為 目 的 ，將未能同意參與聯丨合開發或參與缔約嗣後遭解 

約 者 之毗鄰地亨以強制裰收，遑論是否共赛開 發 利 益 ，亦屬轸 

附近地區土地所有權人所應自主 決 定 ，亦非倘不願共享開發利 

益 ，即 應 予 強 制 徵 收 ，反而犧牲其財;產 權 。

( 4 )  再 自 大 眾 捷 運 法 第 7 條 第 2 項及大幕概運系錄土地聯合開發瓣 

法 之 規 定 可 知 ，應 否 劃 定 為聯合開發用地，所 考 慮 之 基 準 ，僅 

係土地位置上是否舆捷運系統用地相連接而已，至於附近地區 

之 發 展 狀 況 、建 物 是 否 老 舊 靡 拆 參 與 重 建 聯 合 開 發 大 樓 、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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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所 有 權 人 之 意 願 調 查 等 ，均 非 所 問 。可 知 ，系爭規定容許徵 

收大眾捷運系統場站附近毗鄭:地地區之土地，既非為消除嚴重 

危及公眾健康 或 安 全 之 有 害 狀 態 ，亦非為消弭土地所有權遭極 

度寡占所造成之嚴重社會不会與衝擊，僅單純因其地處捷運場 

站附近而為與地主共享開發利益，挹注興建捷運系統經費，然 

此 或 應 任 由 地 主 自 主 決 楚 ，或屬於如何增洳畲庫收入以集 _鏗  

費 之 範 疇 ，顯難認;為肴何欲追求之童:妻政府 剰 益 可 言 - i 

系爭规定限制毗鄰地地滏僅顧籍逢管機關;诶議檟廢，而 排 除 可 _捩  

實 蘭 發 人 或 其 他 地 生 價 購 之 胃 潘 則 、並典主瞢機關協議不成雕得 

報 讀 徵 收 ，不符合必要性及皋泰侵害性靡姻：

退 步 言 ，縱使認為主管機關基於利益妻享而一併強制取得私人從於 

捷運設施系統場岵土地毗鄰地區非捸運系統用地之土地，肴其正當 

性 ，但 其 以 徵 收 之 手 段 ，仍非合於舜要徙暴最夺侵 害 性 原 謝 ： .

( 1 )  如前戶斤述，先聚 捷 運 淹 第 6:條 規 定 ，珑 e 明文捷運系統毅癱:扁 

地 之 土 地 ，轉 章 徵 睬 ，，即已庭確保太眾捷選系統之建置工轾、 . 

則 系 爭 第 7 德 满 錢 ，係暴喪聯.合轉酱 '則 :益 搂 拳 之 的 雨 穩 私  

徵 收 之 手 段 ，應 無 族 要 ”膝由本件聲請蠢 :之背景事實可知，即 

聲請人參與興建聯舍開發太樓案，歷 經 1,0年 尚 未 难 工 ，偶大 

眾捷運設施系統之萬 .隆沾使用，巴先由 .臺此市政府於8 7 年 .1.之 

月 提 報 竣 工 ，8:8年 7 月驗收並通車着運，.政見其啤近場：站 _鄭  

地之用她取得並無妨礙太眾捷連設巍系統之建曼。擦言（ 「繼 

使毗鄰地土地条能取得 .，既可將捷運設施用地之土:地徵敗_得

，對 於 興 建 大 眾 捷 遂 系 統 之 #共 利 益 增 魏 ，並 無 妨 害 ，亦無蠢 

迫 性 ，則尚 ^併微收辦鄰 :地之必要性何在，已有可 議 。

( 2 )  其 次 ，如基於土地賢源有敫利用、利益接享之 目 # ，擬將础鄭： 

地 與 捷 運 場 站 聯 合開發興建可與捷運場趨共構或:分構之式樓

，此法律關.係之性貧上.，與民法.之合建契約:相當。因;其:興建来 

如捷運場站本體般具有開發時程較高之急迫性，亦 即 ，若某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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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段 或 場 站 延 宕 土 地 取 得 ，將影響整體通車進程而有害於大眾 

交 通 便 利 ，但因捷運設施用地與毗鄭地本即無必然應同時取得 

，且聯合開發大摟之興建與交通建設並無緊密關聯，而是藉此 

作 為 土 地 取 得 之 誘 因 以 減 少 阻 力 ，或助以捷運場站交通轉運便 

利 ，增加聯合開發大樓可提供之商業利益而提高不動產價值。 

因 此 ，倘即使主營機關視割興建聯合開發大樓，毗鄰地之取得 

，本 可 基 於 市 場 法 則 運 作 ，若顧及土地產權異動而影響聯合開 

發 大 樓 ，由毗鄰地土地所有權人與擬投資興建之人甚至政府機 

關 洽 談 承 購 價 格 ，並無限制瘋能由政府與地主價購而:排斥其他 

市場法則發生之必 然 牲 q換 言 之 ，依大幕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 

發 辦 法 即 已 設有徵求土地開發者之機制，且因投資人與地主、 

政 府 得 依 據 其 投 入 成 本 ，依權益比例分享開發成果，投資者為 

增 加 其 權 益 比 例 ，其參與聯舍開發而可熊提出比政府更高償格 

而洽毗鄰地地主取得所有權。但 系 爭 規 定 之 設 計 ，因政府協議 

價 購 不 成 （更 甚 者 ，本 件 因 土 地 遭 假 扣 押 ，依碟定判決意旨， 

應 排 除 協 議 #購 釋 序 之 適 用 ） ，即進入徵收程序，無異由政府 

• 機 關 獨 占 協 議 價 購 之 機 會 。因 此 ，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既在利 

益 共 享 ，且土地取得於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站設置並無緊迫 

性 ，卻限制毗鄰地地主僅能與主管機關協議價購，協 議 不 成 ， 

即 予 徵 收 ，有 違 反 必 要 性 原 則 。

( 3 ) 學 者 即 有 認 為 ，此種基於私用目的:之徵收，其財產權之移轉原 

則 應 委 諸 市 場 交 易 ，除 非 因 為 「箝制現象」而無法促成市場交 

易 ，或 造 成 被 反 效 率 之 結 果 ，才有動用徵收之正當性。因此/， 

法律應該確保徵收僅於 © 應 「箝制現象」之情況下 發 動 ，始芩 

會 超 越 必 要 範 園 p 例 如 ：美國卸第安那州辱則上不允許經濟發 

展 徵 收 ，除 非 符 合 下 列 要 件 ：徵收者已獲得計晝區域至少百分 

之 9 0 之 土 地 ，且蕷定徵收土地並非由所有權人本身使用為住  

宅 ，且 議 會 經 3 分 之 2 之多數決議授權該徵故。學 者 分 析 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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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規 定 下 ，釘 子 戶 在 徵 收 的 陰 影 下進行 協 商 ，會將其出價維持 

在合理 範 圍 內 ；而徵收者也因為必須先取得百分之 9 0 以上土 

地 才 可 能 發 動 徵 收 ，不 會 企 圖 提 出 過 低 的 開價（同陳仲璘一文 

第 1 0 6 8頁 ，同 聲 證 3 ) ，可 供 參 考 。惟大眾捷運法並未針對劃 

定聯合開發範 圍應 經 由 如 何 程 序 ，例如土地所有權人應達如何 

:比例之 同 意 、私 有 地 與 公 有 地 之 比 例 、應否舉行陳述意見或聽 

證 程 序 、其中有無其他例如與投資人協議價購之市場法則機制 

可 供 應 用 等 其 他 手 段 ，即預毀由主管機關與地主協議價購，協 

議 不 成 ，即 予 徵 收 ，亦有違反最小侵害性原 則 。

( 4 ) 另 如 為 避 免 類 似 本 件 聲 請 案 所 生 ，因開發時 程 拖 延 過 久 ，以致 

參與聯合開發之地主土地遭債權人假扣押或拍賣雨使所有權  

人 易 主 ，影 響 開 發 時 程 之 情 形 ，因聯合涵發矣 約 之 性 質 上 ，與 

民 法 合 建 契 約 相 當 ，即 亦 可 運 用 「不動產信託」制 度 ，手段上 

* 並非以土地徵收 i為 必 普 。亦 即 ，由 不 動 產 所 有 樣 人 （委託人 

) 將 其 本 動 產 （包知土地及^其定著物等不動:產）信託給受託人 

，甴受雜人依據信乾契約之約定我為、管理:運用，並與主管機關 

、投資開發者 .、其 他 地 主 簡 ，訂定信託契、約:，以保障龜主、投 

資開發者等業主於級發期間之 權 益 ，避 免 iH 固別業主債務間題 

延 宕 間 發 作 業 。而 依 信 託 法 第 1 2 條 規 定 丨 「對信託財產不將 

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、因處理信託事務 

所生之權利或其他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者 ，不 在 此 限 。」亦可藉由事 

前參與聯合開發地主之產權狀態予以篩選，並依此巍定保障土 

地於聯合開發期間不受強制執行而避免影響開發，並兼顧聯合 

開 發 私 地 在 么 權 益 ，亦可無須遇:有土i也遭銀扣押情事，即於予 

解约趙徵 收 。是 巍 ，系爭規定並赢考慮及雜定上述粗類傲卷市 

場 機 制 運 用 ，而可避免使用徵收手段，同時兼顧地主權益及開 

發 利 益 ，即一律以未能參與聯合開發之土地或聯合開發契約存 

續 中 私 有 地 主 土 地 遭 假 扣 押 ，即認為應 予 徵 收 ，有違反最小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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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 性 原 則 。

( 二 ）大 眾 捷 運 系 統 土 地 聯 合 開 發 辦 法 第 4 條 第 1 項使需用土地人  

兼 聯 合 開 發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而 無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1 0 條規定之  

適 用 ，第 6 條 聯 合 開 發 計 晝 擬 定 程 序 未 設 有 民 眾 參 與 機 制 ， 

違 反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原 則 ： •

15、翁 蕙 法 第 ! 5 翁 巍 定 人 民 財 羞 權 應 予 锯 障 ，旨在碟薇猶人依財產之著 

痏 _ 態 _ 使 其 自 由 使 用 、收 益 及 處 僉 之 權 能 ，並兔於遽受公權力巍 

第 三 人 之 侵 害 ，俾 能 實 現 個 人 自 由 ，發 展 人 格 及 維 護 尊 嚴 （太院释  

孥 第 4 0 0 號 解 釋 參 賅 ） 。又 ，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:之内链，:除; 

要 求 人 民 權 利 受 侵 害 或 限 制 時 ，應 有 使 其 獲 搽 濟 之 機 會 與 制 度 ， 

亦 要 求 立 法 者 依 據 所 涉 基 本 權 之 種 類 、限 制 之 強 度 及 範 圍 、所欲追 

求 之 公 共 利 益 、決 定 機 關 之 功 能 合 適 性 、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 

程 序 成 本 等 因 素 綜 合 考 量 ，制 定 相 應 之 法 定 轾 序 （大院釋 字 笫 6防  

號 解 釋 參 照 ） 。倘係立法規定國家得以公權力侵害或限制人民斯產 

權 ，屬於對 所 渉 基 本 權 之 直 接 、嚴 重 侵 害 ，其法律疵當巍序要求之 

轾 度 ，參 酌 大 院 近 來 解 釋 例 ，例 如 ；釋 字 笫 7 0 9 號解雜:有撼都市 

更 新 事 業 計 畫 之 核 定 ，限制人夙財裘權及辱 ♦ 自海尤菸 真 接 、嚴重 

，都市更新條例並應規定 .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腾鸯，使剎害 

_ 係 人 得 到 場 以 言 詞 為 意 見 之 陳 述 及 論 辯 後 ，斟 酌 全 部 聽 證 怒 錄 ， 

說 明 振 納 及 不 採 納 之 理 由 作 成 核 定 ，始無違於蕙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

及 居 住 自 由 之 意 旨 ，可 資 參 照 。

2 > 本件縱使認為 太 眾 捷 運 法 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形式上所 揭 示 「有敫利 

用 土 地 資 源 、促 進 地 區 發 展 」 ，其 實 質 上 為 「私 甩 」而 # 「会鱗使 

用」 ，具 有 重 要 性 公 益 ，惟其有關應依如何規劃、土地取得程序將 

符 合 同 條 第 2 項規定基準範圍内之毗鄰地土地納為聯合開丨發用地， 

僅 於 第 7 項授權交通部會同内政部以法規命令（即大眾捷運系統土 

地 聯 合 開 發 辦 法 ）定 之 ，除 此 以 外 ，均 無 任 何 規 定 。而依太眾運系 

統 土 地 開 發 辦 理 第 6 條 規 定 ，係由執行機關依大眾捷運系統路網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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晝 ，擬 定 聯 合 開 發 計 畫 ，報 請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公 告 實 施 。倘一經擬定 

並 公 告 為 聯 合 開 發 計 畫 範 圍 内 之 土 地 ，雖原則;上係由土地所有權人 

與 主 管 機 關 簽 訂 聯 合 開 發 契 約 之 方 式 ，但倘土地所有權人未能同意 

簽 訂 聯 合 開 發 契 約 ，或即使簽訂後因故遭 解 約 ，均可能蒙受捷運設

施用地以外其 .他础鄰地土地，遭表暴捷違系統主管機關報請徵收之
、 1 '

結 果 。於 此 情 形 ，其土地徵收程序齒然得參照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 

踐 行 ，然關於做爲報請徵收俞提:之;聯 合 開 發 計晝擬定及公告程序 * 

其 為 土 地 徵 收 程 序 之 前 階 段 行 政 無 #，不 容 氍 淆 ，椎茼辦法規 定 ，
■ ,r

例 如 ：應 荼 徵 得 一 定 飼之 滿 細姻派她爾有權之 同 意 、應否給予陳 

述 意 覓 之 機 會 等 ，均 付 諸 闕 如 1*偏與憲法五當:輊序原則不符。狀本 

件 聲 請 案 ++而 言 ，聲請人原先:雖同.意病+.供啡娜地與臺北市政府簽 t f .聯 

舍 開 發 契 約 ，但 嗣 後 卻 鱗 自 由 台夹步妹奢以啤然土地所有權人已同 

意 聯 合 開 發 ，即將 該 她 鄰地— 併擬定公告為聯合開發用地範圍 *然  

此 一 公 告 程 序 之 結 莱 ，導致聲請人夂慕違 反 聯 合 開 發 契 約 ，即必定 

遭循土地:徵 收 程 序 辨 理 而 由 政 府 取 得 土 地 ，卻未必為土地所有攥人 

所 意 願 。此 一 先缔約再公告之程靡# 置 ；，以致於土地所有權人朱能 

審慎思量聯合開發袭鉤輿遭解約後卸面臨土地徵收:間之利:益權衡間
■ t  • .<

題 ，此實筆因於大眾捷運法僅 規 範 失泉捷運系:統規劃.遞召開公聽會 

，對於聯谷賭發計晝概走程序完全来 親 定 ，而大苯捷蓮系統辦法又 

僅 於 第 6 條規定聯合開發計晝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實施，別無相 

關相關公開資訊説明及给予悚述意秃機會之程序巍定所致 9 

上 述 正 當 程 存 親 定 之 嚴 重 欠 缺 ，如再配合大嚴捷運系统土地聯合開 

發 辧 法 苐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吏彰顯見聯合開發計晝擬定程序，竟無 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蕃核機制，雜 異 「球員兼熬 判 」。換 言 之 ，即使 

大眾捷運法及大眾捷運系，统土地聯舍開韻:辦徐未有上述正當程序辑  

定 ，或許仍可考慮尚有土地徵收條例所規 .定之徵收程序以為最後把 

關 （例如••土地徵收條 例 第 1 0 條 第 2 項 ：「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 

報 請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前 ，應 舉 行 公 聽 會 ，聽取土地所有權人



及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意 見 。」）但因上開 辦 法 第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大眾捷 

運 系 統 土 地 開 發 之 主 管 機 關 ，為各該大眾捷運系統主管機關，而大 

眾捷運系統主管機關依大眾捷運法第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於地方為直 

轄 市 或 縣 （市 ）政 府 ，又依大眾捷運系統聯合開發辦 法 第 4 條 第 1 

項 規 定 ，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之主管機關為各該捷運系統地方主 

管 機 關 ；是 以 ，地 .方興辦大取捷速系統 * 真;轄市或縣市;:政府所.提:出 

之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規 劃 報 軎 書 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或核轉行政院 

核 定 （大 苯 捷 運 法 第 I2 條 規 定 ），即以行政陶爲大眾棣琿系統之目 

的 事 業 生 管 機 關 ，尚 無 疑 問 。惟 太 眾 捷 運 聯 合 .發 用 地 <主 管 機 赚
r.  •

，依 上 開 辦 法 第 4 條 第 1 項 、第 6 條親定為太家捷運系統地方主管 

機 關 ，即 是 直 轄 市 或 縣 市 政 府 本 身 ，聯合開發詩晝係由執行機關報 

請直轄 市 或 縣 市 政 府 核 定 公 告 實 施 （按 ；同辨1法 第 3 條 第 1 項親定 

:广聯合開發：係指地方主管機關依執行機關所 t r之 計 晝 *與私人或 

團 體 合 作 開 發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場 、站與路線土地及其毗鄰地區之土地 

，以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之不動產興闢事業而:言。J) 。換 言 之 ，直轄 

市或縣市政府既為大眾捷運聯合開發用地之需用土地人，又為大眾 

捷 運 聯 合 開 發 計 畫 之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。依 此 ，因需用土地人本身 

即 為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，太取捷 :運系統表靡赚 .開藝部分，即無 i  

她 徵 收 條 例 第 10條 第 2 項 親 定 ，.需用土坶太游事業計晝報請目的事 

業主管機 關 許 可 之 程 序 可 言 ，自 無 同 規 定 r 應舉狩泰聽會聽取土地 

所 有 權 人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意 見 」程序之 適 用 。此一解釋適用之結 果 ， 

即如本件聲請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 7 年痩訴更-■字第3 歲確定判海 

理 由 所 示 ：「關於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部分，台北市政蔚即需用未 

地 人 本 身 即 係 大 眾 捷 運系統土地開發之主管機關，因之關於聯合開 

發 部 分 ，顯 非 屬 『需 用 土 地 人 興 辦 之 事 業 ，依法應經自的事業主管 

機 關 許 可 者 』之 情 形 ，自無另將諒事業計畫報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

許 可 之 必 要 。從 而 ，原 告 主 張 興 辦 『交通事業』與 F大眾捷運系統 

土地聯合開發事業』不 同 ，未踐行土地徵收條例第1〇條第1 項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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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之 程 序 為 違 法 云 云 ，容有誤解」等 語 （見判決第 7 4 頁）可 知 。至 

此 ，前階段之聯合開發計晝擬定程序與後階段之土地徵收程序，完 

全 無 任 何 民 眾 參 與 之 正 當 程 序 機 制 設 計 ，更使地方政府可擅用大眾 

捷 運 系 統 聯 合 開 發 計 畫 藉 以 偷 渡 ，假以聯合開發之名行徵收私有土 

地 之 實 ，其 違 憲 程 度 甚 明 。

(三 ）9 1 年 1 1 月 2 日修正公布土地徵故條姻第 X0 條 第 2 項但嘗谿免需 

用土地人召開公聽 會 或 說 明 會 及 第 13;、1 4 、衫 4条未給予 i 地所 

有權人於土地徵收核准 程 序 踩 述 意 見 梅 會 1 逵 反 正 當 法 律 隹 廉  

原 則 ：

、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1 0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需镅土地人於事業計晝報請目的

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前 ，應 舉 行 公 聽 會 ，聽取止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
- •  • • •

係 人 之 意 見 ，其 立 法 意 旨 係 爲 落 實 太 轉 釋 字 第 409:號 解 釋 ，於徵收 

計 晝 確 定 前 ，聽取土地所有權人:及利. # 睡4 人 之 意 見 ，缚会益考量 

與 私 益 維 護 得 以 兼 顧 ，且赛促遨森策笔透明隹作用1 两有襴銀都市: 

計 晝 法 劃 設 之 公 共 設 施 甩 地 ，因 龜 公 開 展 覽 、舉瓣說朋會等法定穩 

序 ，並 由 备 級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赛 議 通 過 ，該公共設施用地辦理徵收 

睁 ，應 無 需 再 舉 辦 公 聽 會 ，故土地徵收靡例尊 li〇條 第 2 瑪拉夸疼同 

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1條 第 1 項第， 論 巍 定 市 詩晝綠舉辨会 1 展 

•'覽或 說 明 會 者 ，無 需 再 舉 辦 公 释 貪 》铤 此 一 親 定 ，嚴未考 i 都市計 

晝 法 第 2 6 條 規 定 ，都市計晝擬定機關每 3 或 5 年内至少應通盤檢討 

一 次 ，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 變 更 ，對於非巡要之 

公 共 設 施 用 地 ，應 變 更 其 使 用 ；另同 法 第 15條 第 1 項 第 9 款亦規定 

都 市 計 畫 實 施 進 度 以 5 年 為 一 期 p 是 M ，都市計晝如来依上開巍定 

進 行 檢 討 者 ，與實際 發 展 情 況 及 需 要恶有 所差距 ，則縱然於前揉已 

舉 行 公 開 展 覽 或 說 明 會 ，依 據 上 開 第 1 0條 但 書 規 定 ，仍可無頭於報 

請 許 可 前 舉 辦 公 聽 會 或 說 明 會 ，顯與都市計晝通 .盤檢討以因應最新 

狀 況 之 規 範 意 旨 相 佐 。是 以 ，該但書親定未考量前次己舉行公聽會 

說明會距離需用土地人報請許可或# ：收 已 相 距一段時間 ，且都市計



畫 因 通 盤 檢 討 而 恐 有 變 更 ，一律豁免其舉行公聽會及說明會之義務 

，以 本 件 聲 請 案 而 言 ，如前所述大眾捷運法及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 

合開發辦法均未就擬定聯合開發計畫定有民眾參與程序之規定，且 

其主管機關同時兼具需用土地人之地位而無從適用上開規定舉行公 

聽 會 或 說 明 會 。倘 若 聯 合 開 發 契 約 因 履 約 爭 議 ，導致參與聯合開發 

之土地所有權人恐遭解約而發生可能適用第 7 條 第 3 項規定報請徵 

晚 ，此 時 ，囪然先前巴於_ 市計晝變更寐序中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 

，但 相 隔 10:年後大眾捷運系鎢場站巳與建完成並營運中，所剩餘者 

，僅 為 聯 合 開 發 大 樓 興 建 朱 能 究 成 ，對於交通系統營運並無影響， 

僅 是 延 後 大 樓 完 工 日 期 ，但 實 與 公 益 無 關 。經 此 倩 事 變 更 後 ，是否 

仍 有 必 要 徵 收 毗 鄰 地 之 土 地 而 為 政 府 所 有 ，其所追求之公益性程度 

如 何 ，有 無 必 須 以 徵 收 手 段 之 急 迫 性 而 無 其 他 方 案 ，即有再行舉行 

公 聽 會 或 說 明 會 之 必 要 ，但 依 上 述 規 定 ，需用土地人即可直接援用 

1 0 年前於都市計晝變吏程序已舉行会聽會或說明會，根本無須探求 

最 新 相 關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利 益 狀 況 ，以及恐無類似興辦大眾捷運之高 

度 公 益 性 存 在 ，實未能符合正當程序之要求。

2 、前 開 第 1 0條 第 2 項 規 定 前 段 雖 明 文 ，.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晝報請目 

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滸 可 前 ，應 舉 行 公 聽 會 ，钽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 

害 關 係 人 之 意 見 ，隹此:係土地徵收事業計晝擬定之階段應踐行4 程 

序 」與 土 地 徵 收 之 審 核 或 核 准 ，二 者 迥 然 不 同 。蓋 徵 收 程 序 ，需用 

土 地 人 與 核 准 徵 收 機 關 分 屬 究 全 不 同 法 律 地 位 ，需用土地人僅係徵 

扳 程 序 之 申 請 人 ，徵收核准機關始為:作成土地徵收之主管 機 關 ，此 

觀 之 土 地 後 收 條 例 第 1 3 條 ' 第 1 4 條 之 規 定 甚 明 。土地徵收文核准 

機 關 應 超 然 於 土 地 徵 收 事 業 計 畫 之 擬 定 ，而應客觀地就需用土地人 

之 公 益 及 被 徵 收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之 私 益 為 考 量 ，以使公益之達成與私 

權 之 保 障 得 以 兼 顧 ，此 亦 為 同 條 例 第 15條設置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 

之 理 由 （參 照 該 條 立 法 條 文 說 明） ，因 此 ，土地徵收之核准機關在 

審 議 土 地 徵 收 案 件 之 時 ，不只應予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，甚至有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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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時 應 予 需 用 土 地 人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（若 不 予 核 准 ，對需用土地人 

不 利 ） 。惟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1 3 、1 4 、1 5條規定之審議核准程序，並 

未 明 文應給予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自 與 釋 字 第 7 0 9 號解 

釋 所 揭 示 關 於 核 定 與 限 制 人 民 財 產 權 有 關 之 事 業 計 晝 ，應由主管機 

關 以 公 開 方 式 舉 辦 聽 證 ，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 

及 論 辯 後 ，斟 酌 全 部 聽 證 紀 錄 ，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

之 意 旨 不 符 。

诒 、综上蹯述 ，聲請人珊费 本 案 新 將 之 見 解 如 下 ：

(一 ）太 幕 捷 運 法 第 7 條 第 3:項規定容許徵收大眾捷運系統路線，場 、 

踏田比鄭地菡之私有土地，两其立法目的 .雖為「有效利翔土地實源

、俣 進 地 區 發 展 」 ，然依相關規範戶;|示之利用情形係奧建聯合開 

發 太 樓 後 將 其 粗 售 私 人 ，實 屠 於 「私 用 j 徵 收 而 非 「公共使用 j

，不符合土地徵收之丨自的.性。

太 幕 捷 違 法 第 7 條 第 2 碩 親 定 ，僅以毗鄭地輿;捷運設施炙用地位  

置 狀 況 ，例如是否與捷運系統用地相連接等，而為劃定毗鄰地之 

考 量 因 素 。至於附近地區冬發展 狀 況 、建物是否老舊應拆除參與

重建聯合開發大 樓 、土墙所有權人之意願調聋等，均 善 所 問 ，一 

律 珣 可 劃 定 為 毗 鄰 地 ，雨最终可能被徵收取得，亦有瓖反必要牲

原 爾 。

(龚 ）於 採 取 徵 收 手 段 方 ®，鈹幾有銜於一併取_ 運 魏 施 _ 地 、與她 

主 開 發 剩 益 等 考 量 ，钽 捷 運 毁 施 場 、妹與赐合開:發義樓之得建 

時 程 ，並 非 必 然 一 致 ，且捷運設施場站部分巴可藉由徵收捷運設 

施 用 地 而 取 得 占 肴 後 用 ，聯合開發大樓之錄建時程本具有急迫性 

，嚴 無以徵收手段取得其他毗鄰地之必要性。而太眾捷運法第 7 

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規定私有地主僅 | |與主管機關協議價購，而排:除 

市 場 法 則 之 其 他 機 制 （如 ：容許私有地主與投資開發人議價、不 

動 產 信 託 等 ） ，且以與主管機關協議不成即得報請徵收，不符合 

必 要 性 及 最 小 侵 害 性 原 則 。據 上 ，大眾捷運法第 7 條 第 2 項 、第

第 2 1 頁 ，共 2 3 頁



m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28

3 項 規 定 均 應 宣 告 違 憲 。

(四 ）大眾捷運系統路計晝與大眾捷運聯合開發計畫，為兩種不同事業. 

計 畫 ，大眾捷運法及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辦法各分別規定 

. 其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及 程 序 ，但關於擬定聯合開發計晝程序，欠 

缺 民 眾 參 與 機 制 設 計 ，且依太幕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辦法第4 

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於地方政府興辧大眾捷遵系統設施之偉形，地方 

政 府 既 為 大 苯 捷 運 聯 合 開 發 用 地 之 需 用 土 地 人 同 時 又 為 聯合嗔  

發 事 業 之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賴 ，以致無土她徵收條例第 . 1:0絛魏定 

報請目的事業 #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或戴明會規 .定之適  

闬 ，均枣符合憲法盔當行 政 程 序 之 要 求 ，應 予 宣 告 遂 憲 。|

( 玉 ）土地徵收條 飼 第 1 0 條 第 2 項 隹 書 ，未能考量已舉#之藝聽會或 

説明會距離報請許可咸徵收已相隔甚久時間，一律谿免 f 用土地 

人 舉 行 公 聽 會 或 說 明 會 義 務 之 規 定 ，以 及 同 條 例 第 1 3 、1 4 、1S 

條規定< 土 地 徵 收 核 准 程 序 ，未明文核准徵收機湖應給予土地新 

有 權 人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，均與憲法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相牴觸1 

應 宣 告 違 惠 。

.玉 > 腠 蘇 文 件 ：

聲辕J  :蠢 : &高 等 行 :政 蠢 院 分 7年 度 轿 更 字 第 3 雜 荆 輿 。

聲 證 f  : 最高 fh 政 绦 院 涔 年 度 判 字 第 號 魏 決 。

聲 證 3: :腺 仲 璘 广 徵 咚 之 憲 法 拘 泉 ：以私爾徵牧的憲法審查為中心 ^台  

大 法 學 論 叢 第 4 0 卷 第 3 期 。

聲 證 4 : 黃 兆 偉 「美國土地徵收公用要件之相關判決與法案簡介（, 

」規 代 地 政 人 與 土 地 2 0 1 3年 4 月 斯 。

聲 證 5 :立 法 院 公 報 第 7 7 卷 第 6 3 期委員會紀錄第 5 頁 、第 1 1 頁 。

鼙證

鼙證

擊證

6 :立 法 院 公 報 第 8 5 卷 第 2 9 期委員會紀錄第 341 f 。

7 :立 法 院 公 報 第 7 7 卷 第 4 6 期院會、纪錄 第 3 5 至 3 6 頁 

8 :新店線萬隆站土地開發案權益分配彙整 表 。

9 ••臺 北 市 議 會 公 報 第 7 7 卷 第 3 期 第 4 9 3 、5 2 0 頁 。

第 2 2 頁 ，共 2 3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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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證 10 :臺 北 市 議 會 公 報 第 7 7 卷 第 3 期 第 4 9 0 、4 9 4 頁 。 

(以 上 均 為 影 本 各 乙 件）

附 ：委 任 狀 正 本 乙 件 。

謹 呈

司蠢院 齋 _

中 華 民 國  1

聲 贛 人 ：鄭雄南 

钱理人: i 沈 政 雄 律 師

0 3 年 3 月 1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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